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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第 234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 時      間：中華民國 109年 4月 9日上午 10時 0分 

二、 地      點：新竹市政府第一會議室 

三、 主  持  人：林召集人智堅(陳副召集人章賢 代) 

四、 出列席單位：詳簽到簿                              紀錄：邱依凡 

五、 報告事項： 

(一)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 233次委員會會

議決議辦理情形。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原則同意備查。 

六、 報告案： 

(一) 「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作業程序」修正草案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  

1. 第二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附

件二流程圖(配合市府組織調整修正單位名稱) 及第三點第六項

(增訂視特殊情形酌予增加申辦期限之便民措施)，同意依提案單位

所提內容修正。 

2. 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由建管科查核之案件，免提委員會追認，請配

合刪除該點第二項「第一款及」4字，並修正附件二流程圖。 

3. 修正草案如後附，請提案單位依規續辦修法程序。 

(二) 「停七立體停車場興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案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原則同意追認。 

(三) 「新竹國際展演中心暨停車場新建統包工程」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案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原則同意追認。 

(四) 「新竹市圖書館新總館暨停車場興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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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原則同意追認。 

(五) 「新竹市立香山高中半戶外球場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案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原則同意追認。 

(六) 「翠湖段745-1地號(柴橋社區活動中心)」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案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原則同意追認。 

(七) 「明烈宮新竹市香濱段549地號等7筆」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案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原則同意追認。 

 

七、 審議案： 

(一) 「國立清華大學新竹市仙宮段621地號等130筆文物館新建工程」都市

設計審議案 

設計單位報告：略。 

討論：略。 

決議： 

1. 本案請申請單位依委員下列意見修正，並提送業務單位審視確認後

通過： 

(1) 果樹請集中移植至本館外以利維護。 

(2) 步道請採安全材質避免雨天濕滑。 

2. 請檢送依決議1修正之報告書(雙面印刷，並含歷次會議紀錄影本及

審議意見修正對照表)1份予業務單位審核。 

3. 請申請者於收受會議紀錄之日起3個月內，提送修正之報告書資料

至府，俾利續辦備查事宜。 

 

(二) 「國立清華大學新竹市仙宮段621地號等130筆文學館新建工程」都市

設計審議案 

設計單位報告：略。 

討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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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 本案請申請單位依委員下列意見修正，並提送業務單位審視確認後

通過： 

(1) 建議以苦楝取代台灣欒樹以配合整體調性。 

(2) 地下室機房請提高設置避免淹水問題。 

(3) 本館周邊停車位及動線規劃可再調整，以增加校園行車順暢

性。 

2. 請檢送依決議1修正之報告書(雙面印刷，並含歷次會議紀錄影本及

審議意見修正對照表)1份予業務單位審核。 

3. 請申請者於收受會議紀錄之日起3個月內，提送修正之報告書資料

至府，俾利續辦備查事宜。 

 

(三) 「新竹市鹽水段252-8等4筆地號廠房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設計單位報告：略。 

討論：略。 

決議： 

1. 本案請申請單位依委員下列意見修正，並提送一位委員及業務單位

審視確認後通過： 

(1) 請補附全區配置圖，以利檢視基地與外圍道路關係。 

(2) 請補附臨中華路側之人行步道系統串聯情形及開放空間設計

圖。 

(3) 請將喬木集中設置於私設通路同側並調整適當植距。 

(4) 廠房正面建議設置具夜間照明及設計質感之招牌，私設通路側

請加強照明。 

(5) 請補附完整植栽計畫，另建議喬木改為苦楝、灌木改為宜梧、

地被改為假儉草或地毯草，以利植物生長且融合都市景觀。 

2. 請檢送依決議1修正之報告書(雙面印刷，並含歷次會議紀錄影本及

審議意見修正對照表)1份予業務單位審核。 

3. 請申請者於收受會議紀錄之日起3個月內，提送修正之報告書資料

至府，俾利續辦備查事宜。 

 

八、 散會：上午 12時 30分。 



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作業程序 

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辦理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事項，特訂定

本作業程序。 

一、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辦理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事項，特訂定

本作業程序。 

維持原條文。 

二、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

可審議視申請規模分為委員

會審議、幹事會審議或本府都

市發展處建築管理科(以下簡

稱建管科)查核。 

本府或申請人對法令或回饋

計畫內容、開發內容及允許獎

勵容積與環境衝擊等事項有

疑義時或申請案內容複雜、具

爭議性或已進行陳情、訴願、

行政訴訟案件及可能產生環

境影響衝擊者，得列舉有關事

項，並檢附簡易圖說(如基地

周邊環境概況、整體配置、造

形草圖、量體等)，申請幹事

會預審。 

二、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

可審議視申請規模分為委員

會審議、幹事會審議或本府工

務處(以下簡稱工務處)查核。 

 

本府或申請人對法令或回饋

計畫內容、開發內容及允許獎

勵容積與環境衝擊等事項有

疑義時或申請案內容複雜、具

爭議性或已進行陳情、訴願、

行政訴訟案件及可能產生環

境影響衝擊者，得列舉有關事

項，並檢附簡易圖說(如基地

周邊環境概況、整體配置、造

形草圖、量體等)，申請幹事

會預審。 

配合本府 107

年4月30日組

織調整，原工

務處建築管理

科合併改隸都

市發展處，修

正單位名稱。 

三、申請都市設計及土地開發許

可審議之案件，應依下列規定

辦理： 

(一)申請建管科查核者，應填

具附表三併建築執照申

請文件向本府建管科辦

理。 

(二)幹事會審議或預審由本

府都市發展處（以下稱都

發處）受理，其無待改正

事項案件，自受理翌日起

十五個工作天內審議

之；經幹事會審議通過

後，申請人應於收受幹事

會會議紀錄之日起三個

月內檢附都市設計或土

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報

告書報本府備查。 

三、申請都市設計及土地開發許

可審議之案件，應依下列規定

辦理： 

(一)申請工務處查核者，應填

具附表三併建築執照申

請文件向本府工務處辦

理。 

(二)幹事會審議或預審由本

府都市發展處（以下稱都

發處）受理，其無待改正

事項案件，自受理翌日起

十五個工作天內審議

之；經幹事會審議通過

後，申請人應於收受幹事

會會議紀錄之日起三個

月內檢附都市設計或土

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報

告書報本府備查。 

一、配合本府

107年 4月

30 日組織

調整，原工

務處建築

管理科合

併改隸都

市 發 展

處，修正單

位名稱。 

二、因應嚴重

特殊傳染

性 肺 炎

（COVID-1

9）疫情，

對於營建

及規劃設

計相關產



(三)委員會審議由都發處受

理，其無待改正事項案

件，自受理翌日起三十個

工作天內審議之；經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申請人應

於收受委員會會議紀錄之

日起三個月內檢附都市設

計或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

議報告書報本府備查。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申請幹事

會或委員會審議之案件，應依

附件一規定製作審議書圖文

件並檢具附表一至附表三送

都發處辦理，表件不符規定

者，申請人應於接獲第一次通

知改正日起三個月內補正，屆

期未補正或複審仍不合規定

者，得駁回申請。 

申請人因故無法依前二項規

定期限辦理者，得敘明理由申

請展期。各階段展期之申請以

一次為限，各階段展期期間之

合計，不得超過六十日。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三款完成

備查除辦理都市更新、開發許

可外之案件，申請人應自收受

本府備查函翌日起六個月內

申請建築執照，逾期應重新申

請審議。 

申請人應依新竹市都市設計

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收

費標準規定於審議前繳納審

議費。 

前開各項期限，如因戰爭、天

災或重大傳染疾病等特殊情

形，顯有增加日數之必要者，

得視實際需要，酌予增加。 

(三)委員會審議由都發處受

理，其無待改正事項案

件，自受理翌日起三十個

工作天內審議之；經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申請人應

於收受委員會會議紀錄之

日起三個月內檢附都市設

計或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

議報告書報本府備查。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申請幹事

會或委員會審議之案件，應依

附件一規定製作審議書圖文

件並檢具附表一至附表三送

都發處辦理，表件不符規定

者，申請人應於接獲第一次通

知改正日起三個月內補正，屆

期未補正或複審仍不合規定

者，得駁回申請。 

申請人因故無法依前二項規

定期限辦理者，得敘明理由申

請展期。各階段展期之申請以

一次為限，各階段展期期間之

合計，不得超過六十日。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三款完成

備查除辦理都市更新、開發許

可外之案件，申請人應自收受

本府備查函翌日起六個月內

申請建築執照，逾期應重新申

請審議。 

申請人應依新竹市都市設計

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收

費標準規定於審議前繳納審

議費。 

 

業可能造

成 之 衝

擊，以及配

合政府防

疫政策進

行必要之

措施，衍生

增 加 審

查、補正等

作業期程

之需求，增

訂都市設

計及土地

開發許可

審議申請

案 件 補

正、展期及

備查後申

請建築執

照相關期

限，得視實

際需要酌

予增加之

規定。 

四、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

可審議案件除都市計畫說明

書另有規定者外，依基地規模

及申請案件性質，分為下列三

種： 

四、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

可審議案件除都市計畫說明

書另有規定者外，依基地規模

及申請案件性質，分為下列三

種： 

一、配合本府

107 年 4 月

30 日組織

調整，原工

務 處 建 築



(一)符合下列條件之一，由

本府建管科查核： 

1.基地面積未滿一千五

百平方公尺，且未申

請容積移入或獎勵之

都市設計審議者。 

2.基地面積一千五百平

方公尺以上，且未申

請容積移入或獎勵，

其建造(新建、增建、

改建或修建)或申請

雜項執照之興建樓地

板面積未達二百平方

公尺者。 

(二)符合下列條件之一，由

幹事會審議議決： 

1.基地面積未滿一千五

百平方公尺非屬第一

款由建管科查核者。 

2.基地面積一千五百平

方公尺至三千平方公

尺者。 

3.第一款經審議單位決

議應提送幹事會審議

案件。 

4.依新竹市都市危險及

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

計畫核准作業程序提

送幹事會審議案件。 

(三)符合下列條件之一，由

委員會審議議決： 

1.基地面積超過三千平

方公尺者。 

2.第二款經審議單位決

議應提送委員會審議

案件。 

3.依新竹市都市危險及

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

計畫核准作業程序提

送委員會審議案件 

前項第二款依都市計畫說明

書規定應經新竹市都市設計

(一)符合下列條件之一，由

本府工務處查核： 

1.基地面積未滿一千五

百平方公尺，且未申

請容積移入或獎勵之

都市設計審議者。 

2.基地面積一千五百平

方公尺以上，且未申

請容積移入或獎勵，

其建造(新建、增建、

改建或修建)或申請

雜項執照之興建樓地

板面積未達二百平方

公尺者。 

(二)符合下列條件之一，由

幹事會審議議決： 

1.基地面積未滿一千五

百平方公尺非屬第一

款由工務處查核者。 

2.基地面積一千五百平

方公尺至三千平方公

尺者。 

3.第一款經審議單位決

議應提送幹事會審議

案件。 

4.依新竹市都市危險及

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

計畫核准作業程序提

送幹事會審議案件。 

(三)符合下列條件之一，由

委員會審議議決： 

1.基地面積超過三千平

方公尺者。 

2.第二款經審議單位決

議應提送委員會審議

案件。 

3.依新竹市都市危險及

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

計畫核准作業程序提

送委員會審議案件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依都市

計畫說明書規定應經新竹市

管 理 科 合

併 改 隸 都

市 發 展

處，修正單

位名稱。 

二、為簡化都

審 程 序 以

增 進 行 政

效率，小規

模 都 市 設

計 審 議 委

由 建 管 科

查 核 案

件，免再提

報 委 員 會

追認。 

 



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

員會審議通過之案件者，應

提報委員會追認。 

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

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之案

件者，應提報委員會追認。 
五、申請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

發許可審議之案件，且其同時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

工編第十五章實施都市計畫

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辦理

之案件，得由都發處統一受

理，並由本府組成聯席審查小

組。 

聯席審查小組會議由新竹市

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

可審議委員會召集人擔任主

席，召集人因故不能出席時由

副召集人代理；召集人及副召

集人同時因故不能出席時，由

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理。 

其餘成員由新竹市建造執照

預審小組、新竹市都市設計及

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

會之委員組成。各(小組)委員

會應有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出

席始得開會；出席人數過半數

之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

時，由主席裁決。 

五、申請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

發許可審議之案件，且其同時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

工編第十五章實施都市計畫

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辦理

之案件，得由都發處統一受

理，並由本府組成聯席審查小

組。 

聯席審查小組會議由新竹市

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

可審議委員會召集人擔任主

席，召集人因故不能出席時由

副召集人代理；召集人及副召

集人同時因故不能出席時，由

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理。 

其餘成員由新竹市建造執照

預審小組、新竹市都市設計及

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

會之委員組成。各(小組)委員

會應有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出

席始得開會；出席人數過半數

之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

時，由主席裁決。 

維持原條文。 

六、經本府備查之申請案件，其

變更設計如符合下列規定

者，得免再提會審議。 

(一)其建築面積未增加而建

築物高度降低在十分

之一以下者。 

(二)建築面積、停車數量、

各層樓地板面積、建築

物高度(含屋突)、綠覆

率或戶數、平面尺寸、

立面尺寸之調整在正

負十分之一以下者。 

(三)用途變更為影響強度較

低或類似用途互換者

(依建築技術規則總則

編第三條之三規定) 。 

六、經本府備查之申請案件，其

變更設計如符合下列規定

者，得免再提會審議。 

(一)其建築面積未增加而建

築物高度降低在十分

之一以下者。 

(二)建築面積、停車數量、

各層樓地板面積、建築

物高度(含屋突)、綠覆

率或戶數、平面尺寸、

立面尺寸之調整在正

負十分之一以下者。 

(三)用途變更為影響強度較

低或類似用途互換者

(依建築技術規則總則

編第三條之三規定) 。 

維持原條文。 



(四)附屬設施之變更未影響

景觀。 

(五)綠化設施係同一種別植

栽種類(樹種或草種)變

更者。 

(六)經指定留設之開放空間

調整後，可視性與可及

性功能更佳者。 

(七)建築立面變更面積未超

過百分之三十者，以各

向建築立面正面投影面

積計算分別檢討之（門

窗形式、欄杆形式與材

質變更不視為變更部

分）。 

(八)建築物內部空間調整

者。 

累計變更部分逾前項第一

款、第二款或第七款規定者，

仍需提會審議。 

(四)附屬設施之變更未影響

景觀。 

(五)綠化設施係同一種別植

栽種類(樹種或草種)變

更者。 

(六)經指定留設之開放空間

調整後，可視性與可及

性功能更佳者。 

(七)建築立面變更面積未超

過百分之三十者，以各

向建築立面正面投影面

積計算分別檢討之（門

窗形式、欄杆形式與材

質變更不視為變更部

分）。 

(八)建築物內部空間調整

者。 

累計變更部分逾前項第一

款、第二款或第七款規定者，

仍需提會審議。 

七、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

可審議申請案，經審議決議後

即由本府函知相關機關(單

位）依決議辦理。 

七、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

可審議申請案，經審議決議後

即由本府函知相關機關(單

位）依決議辦理。 

維持原條文。 

八、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作業程序流程

圖如附件二。 

八、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作業程序流程

圖如附件二。 

維持原條文。 

九、由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主辦

之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物依

規需辦理都市設計及土地使

用開發許可審議者，在委託徵

選作業、籌組評選委員會或規

劃草案審查時，主辦單位得邀

請本會委員參與。 

前項於規劃設計階段，主辦單

位聘請二位以上本會委員辦

理審查者，得免提送本會審

議。 

第二項會議審議完成之案

件，申請人應報委員會追認。 

九、由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主辦

之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物依

規需辦理都市設計及土地使

用開發許可審議者，在委託徵

選作業、籌組評選委員會或規

劃草案審查時，主辦單位得邀

請本會委員參與。 

前項於規劃設計階段，主辦單

位聘請二位以上本會委員辦

理審查者，得免提送本會審

議。 

第二項會議審議完成之案

件，申請人應報委員會追認。 

維持原條文。 

 



修正草案對照─現行規定 

 

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作業程序流程圖 

相關單位書件查核 

檢具完整報告書 1份 

相關單位書面查核 
檢具完整報告書 1份、電子檔

光碟片 5份(PDF檔) 

起造人、設計人 

檢具完整圖說 

工務處查核 
檢具土管及都設準則查核表

倂建築執照申請文件 

委員會審議 
審議：檢具完整報告書 25

份、電子檔光碟片(PDF檔)1

份 

幹事會審議 
掛件：檢具完整報告書 1

份、電子檔光碟片(PDF

檔)15份 

審議：檢具完整報告書 10

份 

符合 

 

符合 

 

通過 

 

通過 

 

通過 

 

決議提
送幹事
會審議 

 

決議提
送委員

會審議 

 

備查 
檢具通過後完整報告書 5份（開

發許可審議案 6份）、電子檔光

碟片(PDF檔)2份 

備查 
檢具查核通過公文（副知都

發處） 

公共工程及公

有建築物審查 
(聘請二位以上本會委

員辦理審查者) 

‧基地面積未滿 1500平方公尺

非屬第一款由工務處查核者 

‧基地面積 1500 平方公尺至

3000平方公尺者 

‧申請工務處查核範圍經審議單

位決議應提送幹事會審議案

件 

‧依「新竹市都市危險及老舊

建築物加速重建計畫核准作

業程序」提送幹事會審議案件 

‧基地面積未滿 1500 平方公

尺，且未申請容積移入或獎

勵之都市設計審議者 

‧基地面積 1500 平方公尺以

上，未申請容積移入或獎

勵，其建造(新建、增建、改

建或修建)或申請雜項執照

之興建樓地板面積未達二百

平方公尺者
 

‧基地面積超過 3000平方公尺

者 

‧申請幹事會審議範圍經審議

單位決議應提送委員會審議

案件 

‧依「新竹市都市危險及老舊

建築物加速重建計畫核准作

業程序」提送委員會審議案

件 

依法申請建造執照、

雜項執照或施工 

註： 
1.應於接獲第一次通知改正日起三個月內補正，無法於期限辦理者，得敘明理由申請展延 1次。 
2.應於收受委員會會議紀錄之日起三個月內提送備查，得敘明理由申請展期 1次。 
3.各階段展期期間之合計，不得超過六十日。 
4.都市計畫書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由都發處檢具
通過文件，提
送委員會追認 

通過 

 

視案件

性質酌
增份數 

 

視案件

性質酌
增份數 

 

視案件性質
酌增份數 

(最多 8份) 

附件二 

通過 

 

通知補

正(註 1) 

由業務主辦單位
檢具通過文件

(副知都發處)，
提送委員會追認 符合 

駁回申請 

不符合 

不符合 

不通過 

通知補
正(註 1) 

不符合 

符合 

駁回申請 

不符合 

不通過 

註 2 

 



修正草案對照─修正規定 

 

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作業程序流程圖 

相關單位書件查核 

檢具完整報告書 1份 

相關單位書面查核 
檢具完整報告書 1份、電子檔

光碟片 5份(PDF檔) 

都發處建管科查核 
檢具土管及都設準則查核表

倂建築執照申請文件 

委員會審議 
審議：檢具完整報告書 25

份、電子檔光碟片(PDF檔)1

份 

幹事會審議 
掛件：檢具完整報告書 1

份、電子檔光碟片(PDF

檔)15份 

審議：檢具完整報告書 10

份 

符合 

 

符合 

 

通過 

 

通過 

 

通過 

 

決議提
送幹事
會審議 

 

決議提
送委員

會審議 

 

備查 
檢具通過後完整報告書 5份（開

發許可審議案 6份）、電子檔光

碟片(PDF檔)2份 

追認 
檢具查核通過公文（副知都
發處） 

公共工程及公

有建築物審查 
(聘請二位以上本會委

員辦理審查者) 

依法申請建造執照、

雜項執照或施工 

註： 
1.應於接獲第一次通知改正日起三個月內補正，無法於期限辦理者，得敘明理由申請展延 1次。 
2.應於收受委員會會議紀錄之日起三個月內提送備查，得敘明理由申請展期 1次。 
3.各階段展期期間之合計，不得超過六十日。 
4.都市計畫書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由都發處檢具
通過文件，提

送委員會追認 

通過 

 

視案件

性質酌
增份數 

 

視案件

性質酌
增份數 

 

視案件性質
酌增份數 

(最多 8份) 

附件二 

通過 

 

通知補

正(註 1) 

由業務主辦單位
檢具通過文件

(副知都發處)，
提送委員會追認 符合 

駁回申請 

不符合 

不符合 

不通過 

通知補

正(註 1) 

不符合 

符合 

駁回申請 

不符合 

不通過 

註 2 

 

‧基地面積未滿 1500平方公尺

非屬第一款由都發處建管科

查核者 

‧基地面積 1500 平方公尺至

3000平方公尺者 

‧申請都發處建管科查核範圍經

審議單位決議應提送幹事會

審議案件 

‧依「新竹市都市危險及老舊

建築物加速重建計畫核准作

業程序」提送幹事會審議案件 

‧基地面積未滿 1500 平方公

尺，且未申請容積移入或獎

勵之都市設計審議者 

‧基地面積 1500 平方公尺以

上，未申請容積移入或獎

勵，其建造(新建、增建、改

建或修建)或申請雜項執照

之興建樓地板面積未達二百

平方公尺者
 

‧基地面積超過 3000平方公尺

者 

‧申請幹事會審議範圍經審議

單位決議應提送委員會審議

案件 

‧依「新竹市都市危險及老舊

建築物加速重建計畫核准作

業程序」提送委員會審議案

件 

起造人、設計人 

檢具完整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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